


















學校給的： 

        應數系 
統計

所 
  

學年度(開

課現況) 

是否

含台

下指

導類 

碩+博      

(開課)    

註 9 

學士

(開課) 

碩/博

畢業

學分(畢

業明細表

規定)  註

8 

學士畢

業學分

(畢業明細表

規定) 

碩           

(開課)    

碩畢

業學

分    

(畢業明

細表規

定)   

開課學分數

試算(註 4) 
  60 150     48  24 

104 含 68 211 24   38 24 

  不含 54 211 27 100 36 * 

105 含 77 187 24   35 24 

  不含 63 187 27 100 33 * 

106 含 92 199 24   38 24 

  不含 72 199 27 100 36 * 

107 含 87 199 24   35 24 

  不含 74 199 27 100 33 * 

 
1. 本表開課學分數資料，僅呈現院內開課學分，不包括支援外院 或通識各領

域 或大一國文(英文)之學分。應數系及物理系之開課學分計算不含統計所

及奈米所。 
2. 依教務處 107 年 7 月 18 日協調會研議『全校性共同課程師資員額流通具體

作法』共識(節錄)： 
各學系開課原則如下：大學部當學年度總開課學分數為畢業學分數 1.5 倍(不
含通識學分)、研究所當學年度總開課學分數為畢業學分數 2 倍【不含畢業

論文(碩 6 學分、博 12 學分)，各學系如有分組之研究所課程，每增加一組

可增加 0.5 倍】。 
◎研究所須含碩+博(108 年 3 月 4 日協商會建議修正)。 

3. 應數系碩士班畢業明細表列與應數系計算科學碩士班相同。(視為 2 組) 
4. 應數系碩士班開課學分含應數系計算科學碩士班。 
5.  



 
計算公式 
 
1. 大學部：(不含) 

(學士畢業學分 100)*(兩組 1.5)=150 

應修正：(學士畢業學分 100)*(應數班 1+數據班 1)*1=200 

 
2. 研究所：(不含) 

 (碩/博畢業學分 24)*(應數所 1*2+計科組 0.5)=60 

應修正：(共 96+48=144) 

(碩/博畢業學分 24)*((應數所 1+計科班 1)*2=96 

 

3. 統計所：(碩/博畢業學分 24)*(統計所 1*2)=48 

 
 
開課學分數

試算(註 4) 
  

60 

96 

150 

200 
    48  24 

差異：未成班 

105 含 
77 

(32+41=73) 

187 

(97+88=185) 
24   35 24 

  不含 63 187 27 100 33 * 

106 含 
92 

(41+46=87) 

199 

(106+94=200) 
24   38 24 

  不含 72 199 27 100 36 * 

107 含 
87 

(44+41=85) 

199 

(94+97=191) 
24   

35 

(19+16=35) 
24 

  不含 74 199 27 100 33 * 

108 含 
35 

(9 通識) 

69 

(28 計+41 分) 
24   35 24 

  不含   27 100  * 

 



未來應用數學系之調整走向： 
~-隨著科學家們應對氣候變化和其他棘手的問題，跨學科的研究風靡一時 

~聘請數學家是加快跨學科研究影響的關鍵 
~自然科學與數學共同發展的初級研究跨學科環境 
~研究人員在其中使用數學作為通用語言進行超出學科範圍的活動與研究 

~工程，信息科學，天文學物理，材料科學，生物學，醫學，社會科學，未

來科學 

~數理與 AI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員額流動原則 
 

108年  月  日主管會議訂定 

 

一、為因應教育部相關規定或系、所、學程之最低教師員額需求，訂定本

院教師員額流動原則。 

二、本院各教師師資不足單位(未符教育部規定最低教師員額單位，以下

簡稱甲單位)於院內洽商符合單位發展及教學需求之教師同意轉聘，

並與該教師所屬單位(以下簡稱乙單位)討論進行辦理轉聘事宜。 

三、兩單位討論完成後即可進行轉聘與合聘作業，作業流程依照本校專任

教師轉聘作業要點及教師合聘辦法規定辦理。轉聘期間以一年為原則。 

四、轉聘後乙單位須合聘該教師，該教師與乙單位主聘之教師應有相同之

權利(空間、授課、擔任委員、指導研究生、經費分配…等)，教師於

聘期結束乙單位應予以轉聘聘回，不得拒絕，若兩單位協商且該教師

同意繼續留任於甲單位者可尊重教師之決定，並提送合聘案與延長轉

聘案至兩單位教評會審議。 

五、本原則經主管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教 師 校 內 合 聘 協 議 書 (參考版) 
 

合聘教師： 
合聘單位： 
合聘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經以上合聘單位合聘教師同意，於合聘期間內，合聘教師之權利、義務

等有關事項如下： 

權利與義務             合聘單位  
(主聘單位名稱) 

 
(從聘單位名稱) 

備  
註 

此處各項以

列入一單位, 

且連續合聘

期間不變更

列入單位為

原則。 

佔編制缺額 ■有   □無 □有   ■無  

教師本人升等提出否 □提出 □不提出 ■提出 □不提出  

院校經費分配之員額計算 □列入 □不列入 ■列入 □不列入  

院校各項代表推選之員額計

算 

□列入 □不列入 ■列入 □不列入  

對外之系所代表被選舉權 □有   □無 ■有   □無  

使用空間（研究、辦公室） □提供 ■不提供 ■提供 □不提供  

經常或年度經費 □提供 ■不提供 ■提供 □不提供  

指導研究生之分配 ■分配 □不分配  ■分配 □不分配  

課程開授 ■開授 □不開授 ■開授 □不開授  

是否提出並執行研究計畫 □是   ■否 ■是   □否  

論著發表與合聘單位關係 ■註明 □不註明 ■註明 □不註明  

學術政策之決定 ■參與 □不參與 ■參與 □不參與  

預算支配之決定 □參與 ■不參與 ■參與 □不參與  

人事問題（聘任、升等、系所代表之推選

等）之決定 
■參與 □不參與 ■參與 □不參與 

 

其他事項    

立 協 議 書 

主 
聘 
單 
位 
：                  
            主 
                  管 
                  簽 
                  章 
                                    

從 
聘 
單 
位 
： 

    主 
    管 
    簽 
    章 

                              

合 
聘 
教 
師 
：               
                   
                   
                  簽 
                  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五：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師資質量基準 
一、學生數及師資數之列計，依附表一規定辦理。 
二、專科班師資質量基準： 

基準 專科班 
專任師資數 1. 設有二年制專科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三人以上；設有五年制專科班者，專任

師資應達五人以上。 
2. 專科班為學系附設者，其專任教師與該學系專任教師併計，並依學系之師資

質量基準。但護理學系設專科班者，其學系與專科班之學生數及師資數，得

分別列計，並分別進行師資質量基準評核。 
生師比值 加權學生數除以其專任、兼任師資總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三十五。 

三、學系師資質量基準： 
基準 學系 
專任講師比

率 
應低於百分之三十。但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學系未設有博士班及碩士班者，

不在此限。 
專任師資數 1. 未設碩士班及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 

2. 設碩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九人以上。 
3. 設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十一人以上。 

生師比值 1. 加權學生數除以其專任、兼任師資總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三十五。 
2. 日間、進修學制碩士班及博士班之未加權學生數除以其專任助理教授級以

上師資總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十五。 
 
四、研究所師資質量基準： 

基準 研究所 
專任講師比率 應為零。 
專任師資數 1. 設碩士班且招生名額在十五人以下者，專任師資應達五人以上；招收名額

在十六人以上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 
2. 設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 
3. 屬藝術展演類、設計類及運動競技類之研究所，專任師資應達四人以上。 

生師比值 1. 加權學生數除以其專任、兼任師資總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三十五。 
2. 日間、進修學制碩士班及博士班之未加權學生數除以其專任助理教授級以

上師資總和，其生師比值應低於十五。 
五、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師資質量基準： 

基準 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 
專任講師比

率 
1. 學士班，應低於百分之三十。 
2. 碩士班或博士班，應為零。 

專任師資數 1. 專任師資應達二人以上，實聘及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合計應達十五人以

上；其支援系所者，應符合本表三、四所定基準。 
2. 屬藝術展演類、設計類及運動競技類之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符合實聘專

任師資至少二人以上，得列計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並得以四名兼任教師

折算列計為一名專任教師，其折算數不得超過三名，超過者不予列計。 
生師比值 共同辦理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未加權學生數除以其專任師資總和，其生師

比值應低於三十五。 
六、專任講師比率計算方式為專任講師數除以專任師資總數。 
七、院長、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及科主任資格，應符合大學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及專科學

校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附註：本表二至五所定師資質量基準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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